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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函
地址：972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六二號
承辦人：譚宏達
電話：03-8612116#210
電子信箱：shlin431@nt.shlin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6日
發文字號：秀鄉民字第11500065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資料 (376556100A_115000653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本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

招募作業一份案，詳如說明段，請參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花蓮縣縣選舉委員會115年3月2日花選一字第

115315002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選舉投開票日期訂於本（115）年11月28日，投開所工

作人員遴薦、招募對象為主任管理員(須現任公教人員)、

主任監察員(須現任或曾任公教人員)及管理員（每一投開

票所管理員須三分之一以上為現任公教人員）。機關、學

校編制內公教人員、國營事業機構具公務人員考試任用之

人員及技工、聘僱人員、臨時人員，均為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第58條及第59條規定之「現任公教人員」。

三、本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無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工作地投票，

故建議報名個別所屬戶籍地之鄰近投開票所為優先。

四、旨揭選務工作之相關權利義務詳參花蓮縣選舉委員會(附件

檔)，如貴機關或單位有欲報名參加者，敬請務必於115年4

月20日(星期一)前，按表格確實填列完成後回傳本所，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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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電洽承辦人確認是否傳送成功，以利後續彙整作業。

五、前述報名表務必由機關或單位首長、人事及承辦人員簽章

後(非機關學校編制內人員不宜混淆遴薦)，請確實詳閱附

件。

六、檢附「115年花蓮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招

募宣導單張」、「115年花蓮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

工作人員招募宣及遴薦實施計畫」、「115年花蓮縣地方公

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報名表」、「115年花蓮縣地

方公職人員選舉各機關學校推薦鄉鎮市投開票所主任管理

員、主任監察員及管理員名冊」及「本鄉各投開票所設置

地點各一份供參」。

正本：花蓮縣政府各處、花蓮縣政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
各公立國民小學、本縣各鄉鎮市衛生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、本縣各地政
事務所、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、花蓮縣立新城國民中學、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
學、花蓮縣立美崙國民中學、宜蘭縣南澳鄉南澳國民小學、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太
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、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太魯閣工務段、交通部民
用航空局花蓮航空站

副本：本所民政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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